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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费收费说明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：

根据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国家计委计价格[1995]971号]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4               0.4
2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2.2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2             3.4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6             5.2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3             6.1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6.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

本次“北京市通州区翠屏西路2、4、6、8号及通朝大街202、204、206号和208、210、212号（苏荷时代）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及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（远洋国际中心）大关路179-2号等78套非住宅用房及远洋国际金座821室等6套非住宅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”项目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表：
	项目名称
	评估总价（万元）
	应收评估费金额（元）

	北京市通州区翠屏西路2、4、6、8号及通朝大街202、204、206号和208、210、212号（苏荷时代）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
	26087
	81087

	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（远洋国际中心）大关路179-2号等78套非住宅用房及远洋国际金座821室等6套非住宅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
	28467
	83467

	合计
	54554
	164554


 “北京市通州区翠屏西路2、4、6、8号及通朝大街202、204、206号和208、210、212号（苏荷时代）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及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（远洋国际中心）大关路179-2号等78套非住宅用房及远洋国际金座821室等6套非住宅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”项目，评估总值合计为54554万元，应收评估费金额合计为：人民币164554元（大写金额：壹拾陆万肆仟伍佰伍拾肆元整）。本着友好和合作、互惠互利原则，本次实际收费金额合计为：人民币32000元（大写金额：叁万贰仟元整）。
特此说明。
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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